附件：
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申请表
	学   号
	
	姓   名
	

	班级/专业
	
	学   院
	

	联系电话
	
	申请创新创业实践学分
	

	获奖/作品情况
（何时/何地或机构/所颁发奖项或发表）
	
	申请人排名（X/N）
	

	（一）申请人申请创新创业实践类别和学分

	1.创新创业竞赛
	申请   学分
	5.创业实践
	申请   学分

	2.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
	申请   学分
	6.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
	申请   学分

	3.专利发明
	申请   学分
	
	

	4.科研创新
	申请   学分
	7.其他作品
	申请   学分

	（二）申请认定课程及审核

	拟申请认定课程合计不超过8学分，其中《创新创业实践》必修课2学分（须一次完成2学分认定），以及申请认定转换自由通识选修课、长学段—专业选修课或长学段—跨学科跨专业选修课学分合计6学分。
	课程认定审核
（同意/不同意）

	课程平台
	课程绩点
	成绩
	[bookmark: _GoBack]学分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人：
本人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。
	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
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日

	（三）二级学院审核意见

	1.获奖材料和作品是否符合申请类别规定：
	符合    不符合
	2.申请人排名第     位。

	3.获奖或作品级别：
	国家级  省级  校级   院级   其他         

	二级学院认定意见(公章)：
   已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与原件核对无误，同意按审定学分予以认定。

	经办人审核（签字）: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学院负责人（签字）: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备注：请学生将本表和相关证明材料一并交给所在二级学院。
